

《平罗县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

工作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根据有关要求，现将《平罗县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工作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）起草情况作如下说明：
一、起草背景及过程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认真落实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<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和《石嘴山市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工作方案》文件要求，切实抓好各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，石嘴山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牵头，组织县自然资源局、水务局、发改局13个部门共同起草了我县《工作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目前，已征求1轮次意见建议，正在同步开展合法性审查、公平竞争审查等前置审核程序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工作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正文主要包括任务目标、工作任务、工作要求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任务目标。按照“一年见效、两年基本完成、三年形成长效机制”的总体目标，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、黄河“几字弯”攻坚战、碳达峰碳中和整体战等“三大战役”，扎实推进“九项行动”，确保PM2.5年均浓度、优良天比率、声环境质量、主要污染物减排量、好Ⅲ水质、优良水体比例、城市生活污水收集率、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、城市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、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、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、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率均达到自治区下达目标任务。第二部分是工作任务。从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、持续打好黄河“几字弯”攻坚战、积极稳妥打好碳达峰碳中和整体战三个方面，制定了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、违规取水用水排水治理行动、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等9项行动28条措施，明确了攻坚行动具体路径。第三部分是工作要求。主要从责任落实、督促调度、指标补充等三个方面予以明确。

《工作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附件为《攻坚行动指标分解清单》，共计39项指标，明确了2026年和2027年目标任务完成要求、责任单位等内容。


